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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利用台灣省中區國稅局所轄中部地區六個縣市，民國

84 至 87 年度申報遺產總額核定超過五千萬元以上，且有未償債務扣

除額之案件，應用 Logit 迴歸模式探討可能影響逃漏稅之顯著因子分

析。實證結果顯示，申報債務總金額、貸款時距死亡日期間長短、

申報還債與自領或小額領現金額等三項變數為影響逃漏遺產稅之顯

著因子。本研究之貢獻在於稽徵機關可針對此結果優先查核未償債

務扣除之顯著特徵因子，不僅對於查核時的人力、物力及時間之調

配有其一定的助益，且可提高查核的效率性。  
關鍵詞：遺產稅、逃漏稅、Logit 迴歸模式  
Abstract: This study collects the data of declaring estate taxes over 
$NT50 million dollars with unpaid debt from the National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entral Taiwan.  The Logit model is employed to 
determine factors that may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behavior of estate tax 
evasion. Results show that loan amount, the period between the date of 
loan origination and death, and the amount of cash withdrawal are 
significant factors in determining estate tax evas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enhance the scrutiny efficiency of taxation authorities.   
Keywords: estate tax, tax evasion, Log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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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論 

我國現行遺產稅制係採總遺產稅制（死亡稅），因此，遺產稅之

課徵，係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留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計

算遺產總額，減除第十八條基本免稅額及第十七條各項扣除額後之

遺產淨額，依規定之累進稅率計算應納稅額。因課徵遺產稅除為取

得財政收入外，其主要目的首重於財富的重分配，故稅制以累進方

式之稅率計算徵收之。現行我國遺產稅稅率最高達 50%，且稅負無
法轉嫁，誘使被繼承人或其繼承人竭盡其所能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

來減低稅負或免納租稅。  

納稅義務人為規避稅負，常利用政府獎勵或禁止某些特定事

項，虛構各種不實之扣除事實，以減免稅負，使得政府為維持租稅

公平所條列之各種扣除額規定反成為納稅義務人逃稅之工具。其中

尤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被繼承人死亡

前，未償之債務，具有確實之證明者，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

遺產稅」。此為繼承人最常利用之扣除項目。  

    有鑒於我國納稅義務人為規避或逃漏遺產稅之情事層出不窮，

本文主要目的為：  
一、應用 Logit 迴歸模型建立以未償債務逃漏遺產稅之鑑識模式；  
二、解釋所有解釋變數與被解釋變數間的關係，檢視其合理性；  
三、建立模式之預測正確率，觀察模型能否有效判斷出須加強查核

與否之申報案件的群體；以及  
四、檢視遺產稅未償債務特徵因子（解釋變數）之顯著性，俾便了

解各因子之重要程度。  

2. 文獻回顧  

基於稅務資料保密問題，國內稅務研究多為觀點論述、問卷調

查或個案研討，以大量稅務案件進行計量分析之研究仍有限，其中

調查以遺產稅為研究主題者更寥寥可數，僅紀敏滄等（民 89）與陳
合發 (民 88)應用多變量區別分析法探討遺產稅申報屬實與否之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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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做為判別遺產稅申報未償債務之案件應否加強深入查核之參

考，因此對於查核時的人力、物力及時間之調配有其一定的助益，

但就查核的效率性而言並不高，其原因為未償債務的案件中，因漏

報而核定應併入遺產總額中的過程需經過一連串的查核，如申報遺

產淨額、申報債務金額、繼承人對貸款流向說明等。即使利用多變

量區別分析法作為事先判定應予查核的案件，往往還是需耗費相當

多的人力及時間，因此，如能再檢視各區別變數之相對重要性，以

便了解各區別變數的重要程度，作為爾後評比應否將申報未償債務

核定為併入遺產總額的查核標準，如此一來，審查人員根據此相對

重要性，便能更準確的判斷該申報之未償債務資金將需併入遺產總

額中核課遺產稅，而予以優先派查並加強查核力度，可對其人力、

物力及時間作最佳的調配，以較有效率的方式針對申報案件進行查

核。為再檢視各區別變數之相對重要性。  

其他相關稅務查核之實證研究方面，屬營利事業所得稅居多。

其中周貞慧（民 73）利用線性判別分析法和 Logit 模式，依營利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中代表營業和財務狀況的變量（屬性），選出不同

界限值的最佳變數組合後，分別建立判別函數，算出各個案的評分

做為判別屬性誠實或非誠實申報者的依據，並以分類正確性百分比

和依評分大小排序的累積補稅額百分比相互比較，分別選出兩種分

析法中判別能力高的判別模式，再比較兩判別模式的優劣處。其實

證結果顯示，若累積補徵稅額低於總補徵稅額之 70%，則線性判別
函數優於 Logit 模式；反之，若累積補徵稅額高於總補徵稅額 70%，
則 Logit 模式優於線性判別函數。  

林寬正（民 85）探討營利事業所得稅之申報方式是否會因企業

基本特性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該研究以企業基本特性的六變數﹙行

業別、委託會計師或代客記帳業者代為記帳、委託會計師稅務簽證、

關係企業之一員、家族企業以及規模大小﹚為自變數，營利事業所

得稅之申報方式（簽證申報、擴大書面審核、非擴大書面審核）為

應變數。其實證結果顯示，企業營利事業所得稅之申報方式會因企

業委託會計師或代客記帳業者代為記帳與否的不同、家族企業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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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同以及企業規模大小的不同而有顯著的差異，但不會因企業行

業別的不同、委託會計師稅務簽證與否的不同以及關係企業之一員

與否的不同而有顯著的差異。  

林孝倫（民 85）以企業採用簽證申報所得稅為研究主題，期望
藉由 Logit 迴歸模型分析營利事業所得稅申報資料，找出會計師簽證

申報營利事業所得稅之決定因素，俾供政府部門與會計業界參考。

該研究以營業額介於三千萬至一億元之中型企業作為研究樣本，並

以兩稅合一施行前後，採用會計師簽證申報營利事業所得稅之決定

因素為研究對象。經實證資料顯示，規模越大、淨利率、保留盈餘

越高，有融資需求以及以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組織型態之企業，會採

用會計師稅務簽證方式申報營利事業所得稅的可能性高，而政府給

予企業簽證申報的租稅優惠措施，包括虧損扣抵以及交際費扣除額

優惠措施等，乃促使企業採用會計師稅務簽證制度之顯著誘因。但

整體而言，兩稅合一制度之施行並不會影響企業是否選擇會計師簽

證申報制度。  

林坤淵（民 90）透過 Logit 迴歸、因素分析及組合類神經網路等

三種計量方法，期找出一系統化且能辨識新的逃漏稅特徵的稅務逃

漏偵測工具，以協助稽徵人員作稅務稽查，並比較各種可以提高查

獲率的數量方法，協助稅務人員從數以萬計的申報案件中，選取最

具查核價值案件。其以財政部台灣省北區國稅局八十六及八十七年

稅務資料檔中行業別為電子資訊產業之營利事業申報資料，營業額

五千萬元以上，且人工查核後之資料 673 筆，其中有逃漏稅者 348
筆，無逃漏稅者 325 筆為研究樣本。其實證結果顯示，利用逐步 Logit
模式篩選出最具有解釋能力變數八個，分別為應收款比率差異、應

收帳款週轉率差異、勞務費率差異、費用率差異、營業費用率差異、

速動比率比值、應收款比率比值及存貨週轉率比值，並藉由上述顯

著性變數來預測有無逃漏稅。  

楊永欽（民 91）探討目前稽徵機關以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之不誠實率高低作為電腦選案依據並非極具效果，因此如果能夠找

到一種既簡易可行而又有效果的選案模式，以找出補稅額較大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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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優先查核，當可有效降低查核人員之工作負荷，並產生遏止逃漏

稅之歪風，進而達到增裕國庫的目的。其以財政部台灣省中區國稅

局八十五至八十八年度電腦選案資料整理出約 2600 筆為研究樣本，
並以費用率差、毛利率差及應補稅額估計值為自變數，查核案件實

補稅額之預測值為因變數。其實證結果顯示，以迴歸分析判別出常

數項與估計補徵稅額變數項具有顯著性，該選案方法可供稽徵機關

作為往後選案模式修改之參考。  

而從加值型營業稅案件中，也可探討出涉嫌虛設行號之特徵因

子。陳國元（民 91）選定區別變數以建立虛設行號與非虛設行號營

業人之區別分析模型，並利用該模型篩選查核案件，判別是否需深

入查核。該研究對象為台中市、桃園縣稅捐稽徵處所查獲並經移送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且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虛設行號集團案件。其

以虛設行號營業人與正常營業人為因變數，進貨廠商家數、銷貨廠

商家數為自變數，營業人擅自歇業、負責人異常、租用房屋、及循

環開立發票等四個為虛擬變數。其實證結果顯示，進貨家數為顯著

性變數，且其和虛設行號呈現負向關係，當進貨家數愈少時，則發

生虛設行號的機率愈大；負責人異常和虛設行號則呈現正向關係，

當負責人愈異常時，則發生虛設行號的機率愈大。   

 綜上應用統計模式於稅務查核研究之文獻中可發現，經計量模型

所篩選出之企業或個人逃漏稅之特徵因子，確可有效提升稅務機關

之查核效率，在國家財政窘困之際，可減少查稅人力之誤用，甚至

提高總體稅收，挹注國庫。而在死亡前藉著向金融機構貸款以逃避

遺產稅者已成為最常見之逃漏遺產稅類型，因此在具未償債務之逃

漏遺產稅個案中探討可能之顯著特徵因子，為本文之主要研究動機。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之探討  

常用於被解釋變數為二元分類、財務預警或信用評等的研究方

法有區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Probit 模式、Logit 模式、類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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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網路(neural network)模型等(馬君梅，民 92；陳順宇，民 89；Lo, 
1986)。  

區別分析乃依據樣本特性，將樣本歸類為不同群組，再依樣本

值建立區別函數，以區別函數值針對樣本分類，此法可計算出企業

或個人危機或違約之機率，其優點為可同時考慮多項指標，並篩選

出具區別能力的特徵因子；然其限制為區別分析變數需符合常態分

配、各群體之變異數相等、以及變數間不具高度相關性等，否則研

究結果將有偏差。應用多變量區別分析最有名的研究為 Altman 
(1968)，其將 22 項財務比率歸類為流動性、獲利性、財務槓桿及週

轉能力等五個群組進行美國破產公司之預測，結果在公司破產前一

年檢驗的正確區別率高達 95%。應用類似方法進行財務危機或授信

違約預測之研究有 Beaver (1966)、Blum(1974)及何太山(民 66)等。  

Probit 模型為屬質應變數 (qualitative)迴歸，假設事件發生的機
率服從標準常態分配，且採累加機率進行轉換，由此可求出探討之

機率值，其缺點為模式使用前，資料須經轉換計算，程序較為複雜。

而 Logit 模型則類似 Probit 模式，與一般迴歸最大的不同在於 Logit
模型中被解釋變數為質化或虛擬變數，如「成功與失敗」、「是與否」、

「好與壞」等，所求得之機率值亦落在 0 與 1 之間，且其自變數可

為非常態，模型可適用於非線性情況，而迴歸模式對被解釋變數的

要求是連續的或量化的。Probit 與 Logit 模式經多數研究實證，其結

果頗為一致，但在樣本數較少的情況下，結論傾向保守，即易將企

業或個人歸入失敗或違約情況（郭敏華，民 89）。應用 Logit 模型建
立企業危機預警模式或信用違約之研究有 Martin (1977)、Ohlson 
(1980)、Collins and Green (1982), Mensah (1984)、Lo (1986)、Plat and 
Plat (1990)與 Lawrence and Arshadi (1995)等，其中 Ohlson (1980)針
對危機公司 105 家及正常公司 2058 家之九項財務指標進行分析，發

現公司規模、財務結構、經營績效及流動性等四項指標為影響企業

財務危機之顯著變數，且其模式之正確率高達 93%；而 Collins and 
Green (1982)亦以 161 家企業為樣本，以區別分析、線性機率模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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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t 模式進行破產預測模式之分析及比較，結果顯示 Logit 模式之
預測能力可高達 94%，高於區別分析與線性機率模式。  

除了統計計量模型之外，類 神經網路乃應用無母數方法

(non-parametric method)，在不了解欲逼近函數的結構訊息下，利用

已知的函數逼近未知的函數，即在不斷重複的訓練過程中，使系統

本身累積經驗，達到學習及訓練效果。完成訓練後，其架構即具備

判斷輸入資料屬性的能力。應用類神經網路進行違約或危機預測的

研究有 Odom (1989)、Tam and Kiang (1992)、郭瓊宜(民 83)、謝俊宏
(民 83)與陳錦村等人(民 85)等，其結果顯示類神經網路模式之正確率

與預測能力，多優於傳統上之區別分析，但對訓練樣本外的應用是

否也具很高的預測力，則須進一步實證研究方能判斷（郭敏華，民

89）。  

就以上各種模型之特性及預測正確性而言，區別分析與 Logit 模
型相較之下，若被解釋變數超過兩種以上的分類時，則區別分析較

Logit 迴歸模型更為適用，然區別分析亦可做為二分類的分析，但其

解釋變數必須為定量資料、連續、符合常態分配等，然對於定量、

定性、連續或間斷且非常態的解釋變數進行分析時，則 Logit 迴歸模
型比區別分析模型較為適用。因此 Espahibodi (1991) 指出 Logit 模
式之預測準確率比起區別分析為佳，因不符合常態分配假設的自變

數，將降低區別分析的預測能力。Lo (1986) 以 Logit 模型進行企業

破產之預測，結果發現當解釋變數不符常態分配時，Logit 之估計式
仍具一致性；馬君梅（民 92）之實證結果則顯示 Logit 的效果優於
Probit 模式；Harrel and Lee (1985) 亦認為即使解釋變數為多元常

態，Logit 模型之機率預測仍較為精確。Brezinski and Knafl (1999)則
指出類神經網路與 Logit 模式之正確性極為接近，但類神經網路只在

應用 Logit 模式所選出的變數時才會收斂，且其複雜度較高。為精簡

實用且預測之有效性起見，本研究擬逕採 Logit 模型進行分析。  

3.2 Logit 模型之簡介  

本研究乃針對逃漏遺產稅可能之「有」或「無」進行分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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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各自變數多屬非常態下，採 Logit 模式進行分析。  

Logit 模型假設事件發生機率服從標準 Logistic 的累積機率分布

函數。設線性機率模型為 Y＝XB＋ε，所謂 Logistic 分布的函數是

             iZiZiBX eeei +++ −− 111
iZeY === 11*

      (式 1) 

令Zi＝Xi B。如果Yi
*是無法觀測的隱藏變數，但是可以對應到

一個可觀測變數Yi，且Yi為二分類變數，上式事件發生之機率可表

達為  

P i＝E(Yi∣Xi)＝ iZiBX ee −− ++
=

1
1

1
1

         
(式 2) 

，而事件未發生之機率則為  

    1－Pi＝1－ iZe−+1
1
＝ iZ

iZ

e
e

−

−

+1         (式 3) 

而Pi與Xi 或與B之間已非線性關係，不適用OLS估計法，但是加
以處理即可轉換成線性函數  

 
i

iZi

i Z
eP

P e== −−
1

1         (式 4) 

取對數Li=ln(
i

i
P

P
−1 )=Zi=Xi B，亦即將發生的條件機率轉換成一個勝

算比(odds ratio)，再取對數即可轉換成線性函數，如此應變數變為勝

算比的對數，而且成為解釋變數 (特別是係數 )的線性函數，該對數L
即稱為Logit。然Logit模型中的係數並不表示「自變數變動一單位時，

條件機率變動β單位」，而是「L變動β單位」，因此倘預知某授信案件
違約機率，尚須由L取自然指數進一步求得。即  

       Z=
p

pLn
−1

=β 0+β 1χ1+β2χ2+…+βkχ k  +ε i                (式 5) 

式中自變數服從 Bernoulli 機率分配函數的假設下，可用最大概

似法 (maximum-likelihood method)推估 ,係由樣本觀察值之概似函數

（ likelihood function）尋求母體參數 β 之最大概似估計值 。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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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料來源  

本研究資料來自台灣省中區國稅局特殊專案業務，涵蓋所轄中

部地區六個縣市─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苗栗縣及雲林

縣等六縣市，資料期間為民國 84 至 87 年，遺產稅申報案件 74,320
件，其中有稅案件 7,378 件，免稅案件 66,942 件，對於免稅案件，
因遺產淨額達免稅標準，或遺產淨額太小不具代表性，故僅就總額

核定超過五千萬以上且有未償債務扣除之件數共 116 件為研究樣本
(不包括經減除繫屬訴願、再訴願及行政訴訟中之案件)，含經查未逃
漏稅者 43 件，確實逃漏稅者 73 件為依據加以分析，以找出補稅額
較大的案件優先查核，達到有效降低查核人員之工作負荷，並產生

遏止逃漏稅之歪風，進而達到增裕國庫的目的。各縣市申報件數彙

整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縣市申報總額核定超過五千萬以上且有未償債務扣除
之件數統計表                                     單位：件  

     台中市  台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 苗栗縣 雲林縣 總計  

實際逃漏稅件數  25 18 13 5 6 6 73 

未逃漏稅件數  13 11 10 2 4 3 43 

總件數  38 29 23 7 10 9 116 

資料來源：中區國稅局  

 

3.4 變數定義及假說  

遺產稅逃漏方式很多，包括漏報財產、以信託財產方式借用人

頭登記財產或扣除財產等項，因此查核方法即隨逃漏方式而有不

同，為免過程繁散或篇幅過大，本文不擬逐一羅列所有查核逃漏方

式。本研究目的係找出遺產總額 5,000 萬以上申報主張扣除生前未償
債務案件分析明細表中，債務發生時之各種情形，何項因素會歸類

於加強查核的要素。由於遺產稅申報之未償債務多來自銀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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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有逃漏稅目的之情形下，應與被繼承人之財產額度有密切關

係，反而與一般銀行核貸中借款人之教育程度、貸款期數、婚姻狀

況或貸款利率等變數較無關係。因此根據以往查核經驗，申報遺產

淨額、申報債務總金額、貸款時年齡、貸款時距死亡日期間長短、

被繼承人是否患有重病、申報還債與自領或小額領現金額、以及繼

承人對貸款流向說明等特徵均可能為逃漏稅的顯著因子。茲將各研

究變數彙整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研究之變數說明  
變  數  符  號  說        明  

申報案件經查是否逃漏稅  Y 
為被解釋變數。繼承人申報的遺產稅案件經

查屬逃漏稅者記為 1；未逃漏稅者記為 0 

申報遺產淨額  X 1
為申報遺產總額扣除債務金額與其他扣除

額後所餘之金額  

申報債務總金額  X 2
繼承人申報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償還的債

務總金額  

貸款時年齡  X 3
為一虛擬變數。60 歲以上記為 1；60 歲以下
記為 0 

貸款時距死亡日期間長短  X 4 為貸款時距死亡日之日期  

被繼承人是否患有重病  X 5
為一虛擬變數。被繼承人患有重病記為 1；
未患重病記為 0 

申報還債與自領或小額領

現金額  X 6
未償債務之產生係用於償還前債者或被繼

承人自領或小額領現之金額  

繼承人對貸款流向說明  X 7
繼承人對貸款流向能清楚說明者記為 1；無
法清楚說明者為記 0 

資料來源：同表 1。  
 
3.4.1 申報遺產淨額  

遺產稅稅額之計算，係以遺產淨額乘以適用稅率，而所謂遺產

淨額乃係以被繼承人所遺留財產，包含動產、不動產及其他一切有

財產價值之權利，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規定計算其財產價值，

並減除同法第十八條基本免稅額及第十七條各項扣除額後稱之。因

遺產淨額大或小攸關稅負高與低，納稅義務人利用扣除金額操控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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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的可能性極大，以中部地區六縣市遺產總額超過五千萬元列報未

償債務扣除的查竣案件統計結果顯示，未償債務的扣除與申報遺產

淨額的大小具有正向相關，遺產淨額大者，申報扣除未償債務的比

例較高；反之，遺產淨額小者，申報扣除未償債務的比例偏低，這

表示被繼承人貸款金額多寡決定於遺產淨額大或小。茲將兩者間之

分佈情形列表如表 3 所示。因此，本研究之假說為：  
假說一（H1）：申報遺產淨額為影響逃漏遺產稅之顯著因子，其影響

方向為正向。   
表 3 列報未償債務者之申報遺產淨額分佈表  

                                                 單位：萬元  

申報遺

產淨額  0 0~500 501~ 
1,000 

1,001~ 
1,500 

1,501~ 
4,000 

4,001~ 
10,000 

10,001 
以上  

件   數  19 8 10 8 37 28 6 

金   額  0 2,023 7,364 10,240 99,572 164,210 85,451 

 資料來源：同表 1。  

3.4.2 申報債務總金額  

被繼承人生前向金融機構或私人借貸而於其死亡時尚未償還之

總額即為債務申報總金額。被繼承人生前舉債途徑有兩種分別為金

融機構貸款與私人借款，依據八十四至八十七年度中部地區六縣市

申報核定完竣遺產稅資料統計顯示，遺產稅申報案件列報未償債務

扣除的件數與金額有遽增趨勢，金額從百萬元到高達數億元皆有。

依國人習慣，被繼承人遺留資產予後代的可能性高於將負債留給子

孫背負，也因此被繼承人在死亡日前短促期間內高額舉債而將龐大

債務遺留予後代負擔之可能性極低。初步研判，納稅義務人申報債

務的總金額越大，虛構債務的程度越高。有關申報債務總金額分佈

情形如表 4 所示。因此，本研究之假說為：  
假說二（H2）：申報債務總金額為影響逃漏遺產稅之顯著因子，其影

響方向為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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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申報債務總金額分佈情形  
 單位：萬元  

 債        務         級         距  

  500 
以下  

501~ 
1,000 

1,001~ 
1,500 

1,501~ 
4,000 

4,001 
~以上  合計  

件數  27 17 12 37 23 116 

申報債務  
餘額  7,152 13,562 15,465 90,590 158,464 285,303＊

債務資金經  
查核應併入  
遺產件數  

7 
 

12 
 

7 
 

30 
 

17 
 

73 
 

查  
 
 
核  
 
 
結  
 
 
果  債務資金經  

查核應併入  
遺產金額  

1,965 8,576 6,854 52,549 67,558＊＊ 137,502 

 
平均每件  
金額  281 715 979 1,752 3,974 1,884 

資料來源：同表 1。  
 *申報債務總金額少於債務發生金額，乃因中途已償還部分債款之故。   
**申報債務總金額越多者，其債務資金經查核結果，應併入遺產中者越多，顯示

舉債目的為將資金贈與配偶或子女。  

3.4.3 貸款時年齡  

貸款時年齡乃指繼承人列報扣除被繼承人的生前未清償債務，

係被繼承人於多少歲數時貸借。經依資料統計結果，被繼承人貸款

年齡有偏高之現象，其中被繼承人貸款時年齡在六十歲以上的案件

為 84 件，佔整體申報案件之 73%，且集中於 71 至 80 歲間，研判因
人的身體狀況隨著年齡增長會越來越差，故為減少租稅負擔，納稅

義務人將有計劃的進行租稅規劃分化財產以迴避租稅。有關被繼承

人債務發生時年齡分佈情形如表 5 所示。因此，本研究之假說為：  
假說三（H3）：被繼承人貸款時年齡為影響逃漏遺產稅之顯著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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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響方向為正向。  

 

表 5 被繼承人貸款時年齡分佈表  
單位：件  

 60 歲以下  61-70 歲  71-80 歲  81 歲以上  
件   數  32 22 40 22 

已患重病件數  15 11      30 10 
百分比   47﹪   50﹪   75﹪   45﹪  

資料來源：同表 1。  

3.4.4 貸款時距死亡日期間長短  

貸款時距死亡日期間長短乃謂被繼承人死亡前未清償債務的貸

款發生日與其死亡日的相隔期間，經累計加總間距相隔期間內金額

即為貸款時距死亡日取得之金額。統計結果發現，被繼承人於死亡

日前一年內舉債者有 98 件，比例高達 66%，其中在三個月內舉債者
有 81 件之多，有的甚至於死亡日前十餘日甚或二、三日內舉債。依
常理來說，為適用稅捐減免措施以減輕稅負，被繼承人於瀕臨死亡

時，舉債動機與行為異常強烈，因此舉債時點距離死亡日越近，虛

構未償債務的成分越大。至於債務發生時距死亡日期間長短分析如

表 6 所示。因此，本研究之假說為：  
假說四（H4）：債務發生日距死亡日期間長短為影響逃漏遺產稅之顯

著因子，預期此期間愈短，愈可能逃漏稅。  

表 6 債務發生日距死亡日期間長短分析表  
 單位：萬元  

債務發生日

距死亡日  10 日內  11 日~ 
60 日  

61 日  
~180 日  

181 日
~1 年  

1 年  
以上  小計  

筆   數  14 34 33 17 51 149 *

金   額  25,549 59,754 57,968 36,585 109,828 289,684 **

資料來源：同表 1。  
*總筆數 149 件較樣本 116 件為多，乃因部分案件有分多次產生債務或產生多種
債務情形。  

 217



A Study on the Deduction of Unpaid Debts for Estate Tax 
Evasion—An Application of the Logit Model 

218

**平均每筆債務金額近 2,000 萬元，顯示債務發生金額偏高而有浮濫之現象。  

3.4.5 被繼承人是否罹患重病  

所謂重病者係指罹患癌症、敗血性疾病、尿毒、長期無法言語

行動者等，而非重病者則指突發死亡、意外、中風或年老自然死亡

者，經統計結果發現，八十四至八十七年度遺產總額申報逾五千萬

元並列報扣除未償債務其舉債資金用於支付醫療費用者只有 5 位，
而被繼承人於舉債時已罹患癌症者計 21 位；另以被繼承人是否患有
重病區分發現，舉債期間被繼承人身體狀況屬重病或長期病患者的

件數高達 66 件，比例為 57%，相較於未罹病、不確定是否患病或突

然死亡者而言，被繼承人罹病後有感於生命之不確定而急迫地開始

大量舉債趨勢。有關被繼承人於債務發生時之身體狀況與債務金額

分類表如表 7 所示。因此，本研究之假說為：  

假說五（H5）：被繼承人是否患有重病為影響逃漏遺產稅之顯著因

子，其影響方向為正向。  

表 7 被繼承人於債務發生時之身體狀況與債務金額分類表     
     單位：萬元   

 
重病或長期病患  無疾病  不確定  突然死亡  

件   數  66 6 29 15 
金   額  166,818 13,680 76,619 32,567 

平均每件金額  2,528 2,280 2,642 2,171 

資料來源：同表 1。  

3.4.6 申報還債與自領或小額領現金額  

申報還債係指被繼承人於死亡前以舉新債方式來償還舊債，並

以新借的尚未償還債務列報為被繼承人生前未償債務；自領則指被

繼承人將生前舉債而來的資金自行以現金方式提領；而小額領現則

指被繼承人將生前舉債的資金分成數筆小金額逐次提領現金。經統

計被繼承人以自領或小額提現者計 37 件，研判為避免稽徵機關查調
債務資金流向，被繼承人會於生前將該筆借貸所得的資金悉數以現

金方式自領或分割成數筆小金額分批提領現金，因以現金方式提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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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留下資金流向的軌跡，故多數借款人於貸到資金後會採自領或

分次小額領現方式，悉數將該筆資金領訖，足讓稽徵機關無法查得

資金流向。茲將自領或小額提現情形列示於表 8。因此，本研究之假
說為：  
假說六（H6）：申報還債與自領或小額領現金額為影響逃漏遺產稅之

顯著因子，其影響方向為負向。  

表 8 自領或小額領現分析表  
 件   數  金   額（萬元）  

項  
目  
別  

自領或小額提現 (1) 
核准扣除債務 (2) 

37 
98 

 31,481 
233,278 

(1)/(2)  37 % 13.5 % 
資料來源：同表 1。  

3.4.7 繼承人對貸款流向說明  

繼承人對貸款流向能說明係指繼承人知悉並能舉證說明被繼承

人舉債資金的用途或流向，經統計結果顯示，能正確說明舉債資金

流向者有 23 件，撤回債務或自動補報現金扣除者有 27 件，但經查
調債務資金流向發現資金轉入被繼承人配偶或法定繼承人者或產生

其他財產價值權利者計 73 件，比例高達 63%，顯示繼承人對被繼承
人的舉債資金流向或用途未能正確說明時，被繼承人借創造或虛偽

債務以規避稅負之成分頗高，有關繼承人對債務金額流向說明分析

如表 9 所示。因此，本研究之假說為：  
假說七（H7）：繼承人對債務金額流向能否說明為影響逃漏遺產稅之

顯著因子，其影響方向為負向。  

表 9 繼承人對債務金額流向說明分析表  
繼      承      人      主      張  

 被繼承  
人自理

 能正確說  
明流向

其  他  經查核結果應併

入遺產總額  

件  數  66 23 27 73 

佔所有樣本 (116 件 ) 
之比例    57 %   20 % 23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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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同表 1。  

4. 實證結果  

本研究將所取得樣本資料，含經查未逃漏稅者 43 件，確實逃漏

稅者 73 件計 116 件，進行 Logit 迴歸分析，得到各解釋變數的參數

估計值，茲將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0 所示。其中模型配適合度檢定之

P 值為 0.0001，顯示此模型在 1%的顯著水準下，拒絕所有參數估計

值皆為零的假設，表此模型具有良好的配適度。  

表 10 本研究各變數之參數估計結果  

變數  參數估計值  標準誤  Wald 值  P 值  

截距項  -0.9995 0.6815 2.1507 0.1425 

申報遺產淨額  -0.0866 0.6597 0.0175 0.8946 

申報債務總金額  12.7550 3.3735 14.2955   0.0002 ***

貸款時年齡  -0.3500 0.5634 0.3860 0.5344 

貸款時距死亡日  
期間長短  -1.056 0.5714 3.0845 0.063 *

被繼承人是否  
罹患重病  0.5386 0.5393 0.9974 0.3179 

申報還債與自領或小

額領現金額  -13.4691 3.5077 14.7451   0.0001 ***

繼承人對貸款流向說

明  -0.7627 0.6368 1.4347 0.2310 

 Chi-square P 值  

Likelihood Ratio 47.6695 0.0001 ***

Score 31.9343 0.0001 ***

Wald 22.9656 0.0001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10%顯著水準。）  

由分析結果得知，申報債務總金額X2、申報還債與自領或小額

領現金額X6等二個解釋變數達 1﹪顯著水準，貸款時距死亡日期間長
短X4解釋變數則達 10﹪顯著水準，以下就前述研究假說與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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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比較說明於下：  

4.1 假說一（H1）：實證結果與假說預期不一致，但不顯著，

表申報遺產淨額非影響逃漏遺產稅之顯著因子。  

該解釋變數與申報案件雖呈負相關，但不顯著。可能是當申報

遺產淨額越小時，納稅人申報時已將未償債務先行減除，冀圖以遺

產淨額趨小而達少納遺產稅之目的。然因實證結果不顯著，表申報

遺產淨額非影響逃漏遺產稅之顯著因子。  

4.2 假說二（H2）：實證結果與假說預期一致，申報債務總

金額變數在 1%顯著水準下，顯示該因子對於審查人員
在查核申報案件時，為檢視有無影響逃漏遺產稅之顯著

因子。  

未償債務金額為遺產稅之扣除額，一般而言債務金額愈大，能

扣除遺產稅的金額也會愈大，因此在申報債務金額時，大多會加以

浮報債務金額藉以達其目的，亦即申報債務總金額越大，其虛構債

務的可能性越高，雖然此類情況有時容易會引起審查人員的注意，

不過債務金額越大，查審的複雜性及困難度則可能越高，從而可能

造成審查人員對於遺產稅之申報，以有無申報未償債務扣除額作為

衡量案件繁瑣或簡易的標準，以至於影響審查人員的查核態度，進

而對案件之審查有所疏漏，因此為使課徵遺產稅達到無遺漏的情況

並能平均社會財富，查審人員於派案後之研析未償債務是否須併入

遺產課稅能力及查審技術之提升就顯得格外重要。  

而就申報債務總金額須要多大才具有高度之逃漏傾向進行討

論，可依表 4 統計分析初步得知，申報債務總金額在 500 萬元以下
者，27 件中有違章逃漏（即查核後債務金額應併入遺產）者 7 件，
占 26﹪弱；500 萬元至 1,000 萬元之間者，17 件中有 12 件，占 70
﹪弱；1,000 萬以上 72 件中，有違章逃漏者 54 件占 75﹪，顯見 500
萬元以上之未償債務具高度之逃漏傾向。  

4.3 假說三（H3）：實證結果與假說預期不一致，且不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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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貸款時年齡非影響逃漏遺產稅之顯著因子。  

該解釋變數與申報案件呈現負相關，表示當貸款時的年齡越

低，則會被合理懷疑逃漏遺產稅的可能性越高，因此免稅的可能性

相對越低。  

4.4 假說四（H4）：實證結果與假說預期一致，貸款時距死

亡日期間長短變數在 10%顯著水準下，顯示該因子對於
審查人員在查核申報案件時，為檢視有無影響逃漏遺產

稅之顯著因子。  

至於貸款時距死亡日期間長短與申報案件呈現負相關，顯示被

繼承人貸款取得日距死亡日大部分極短（不超過一年），且有半數以

上之案件被繼承人若非重病，即為或貸款後不久即突然死亡(如表 6
所示)，具發現有的被繼承人之財產金額高達 5,000 萬元以上，在被
繼承人既擁有如此巨額財富卻還須對外借款來支付醫療費用，這類

情形實有違常理，因此合理懷疑其背後的動機。  

4.5 假說五（H5）：實證結果與假說預期一致，但不顯著，

表被繼承人是否患有重病非為影響逃漏遺產稅之顯著因

子。  

被繼承人是否患有重病亦與申報案件呈現正相關，當被繼承人

患有重病時，則可能為了考慮會被課徵遺產稅的問題，而採取製造

債務等各種手段，使其降低或免於被課徵遺產稅之案件亦占相當大

之件數比例。  

4.6 假說六  （H6）：實證結果與假說預期一致，申報還債與

自領或小額領現金額變數在 1%顯著水準下，顯示該因
子對於審查人員在查核申報案件時，為檢視有無影響逃

漏遺產稅之顯著因子。  

與申報案件呈現負相關的申報還債金額與自領或小額領現金

額，則指借新債還舊債之金額流向明確，新債金額明確，逃漏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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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隨之降低；至於自領（即被繼承人於死亡前自行領用）部分，

則因提領登記既為被繼承人，若無其他佐證，亦難認為有逃漏；而

小額領現部分，係指金額微小之現金提領，此部分因向銀行提領時

免在提領登記簿上載明提領人資料，甚或以金融卡小額提領，此部

分亦無法證明有逃漏情事，因此，申報還債、自領或小額提領之累

計金額越大，其逃漏之可能性（即逃漏之證據力）越小，亦即與申

報案件呈負相關。易言之，申報還債金額或自領或利用提領小額現

金者，其應併入遺產課稅之情形則越低。  

4.7 假說七（H7）：實證結果與假說預期不一致，且不顯著，

表繼承人對債務金額流向能否說明非影響逃漏遺產稅之

顯著因子。  

    繼承人對債務金額流向能否說明與申報案件呈現負相關，表示

繼承人對於貸款流向說明不清，則意圖逃漏遺產稅的可能性就會相

對提高。  

由以上實證結果可知，申報還債與自領或小額領現金額、申報

債務金額、貸款時距死亡日期間長短等三項因素對是否逃漏遺產稅

存在著顯著性的影響，因此對於遺產稅申報案件有未償債務時，查

核人員可先針對這些相關因素做為加強查核的先前工作。而因個人

財富程度不同，因此申報遺產淨額並非顯著影響因子；因每人健康

情形不同，故貸款時年齡亦非顯著之影響因子；被繼承人是否罹患

重病，因原始資料不夠明確，未釐清罹病期間，因此無法顯示其顯

著性；最後，繼承人對貸款流向說明雖不甚顯著（p 值為 0.23），但
其影響方向為負向（係數為-0.7627），表無法說明者傾向於逃漏稅，

因此未來查核或後續研究者仍可將此變數納入考量重點。  

此外，由 Logit 迴歸模型分析可得整體模型的分類正確率、型一

錯誤(Type I error) 與型二錯誤(Type II error)，如表 11 所示。其中型
一錯誤表示實際情況下需要加強查核之案件，模型預測出的結果反

而是歸類於無須加強查核案件之群體；型二錯誤則意味實際情況下

無須加強查核之案件，模型預測出的結果反而是歸類於須加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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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之群體。若型一錯誤為將遺漏需要加強查核的案件，導致逃漏

遺產稅的案件增加，如此不但造成稅賦不公，也會讓納稅人誤認為

只要找得到門路就能逃漏稅。因此，型一錯誤必須設定在合理、能

容許的範圍內，才不至於上述的情形發生。  

    型二錯誤則為將無需加強查核的案件，花費龐大的物力、人力

和時間去查核，如此一來，不但造成資源的浪費，也會有讓民眾認

為國稅局故意刁難，造成擾民。因此，型二錯誤亦必須設定在能許

可的範圍內，才不至於造成上述情形。由表 11 可知，型一錯誤與型
二錯誤分別為 17.81%與 16.28%，模型的正確率分類為 82.76%。雖
然正確率高達八成以上，但本研究認為，若能增加實證資料數目及

提升個案資料之準確性，應能提高區別之正確率。  

表 11 本研究 Logit 迴歸模型分類表  
 加強查核之群體  未加強查核之群體 總計  判別誤差  

須加強查核之群

體  
60 

82.19% 
13 

17.81% 73 型一誤差

17.81% 
不須加強查核之

群體  
7 

16.28% 
36 

83.72% 43 型二誤差  
16.28% 

模型分類正確率     82.7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研究結果顯示，應用 Logit 迴歸模型分析，可在眾多預期解釋
變數中篩選出顯著因子，列為優先查核項目。如此，審查人員便能

據此相對重要性案件優先列入查核之列，並加重查核力度，提升查

核效率。  

本研究認為紀敏滄等 (民 89)運用多變量區別分析模式之實證結

果，可做為判別日後遺產稅申報未償債務扣除案件應否深入查核之

參考，並對減輕查核人力之浪費及節省查核時間有一定的助益。但

就該模式查核之效率性而言，仍有提升之空間，其原因為申報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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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債務，因涉及漏報生前贈與或債權而核定應併入遺產總額中的過

程，需對各區別變數經過一連串的查核，如申報遺產淨額、申報債

務金額、繼承人對貸款流向說明等，即利用多變量區別分析法做為

事先判定應予查核的案件，往往還是需耗費相當多的人力及時間。  

而根據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在七種解釋變數申報遺產淨額、

申報債務總金額、貸款時年齡、貸款時距死亡日期間長短、被繼承

人是否患有重病、申報還債與自領或小額領現之金額、繼承人對貸

款流向說明，其中以申報債務總金額、貸款時距死亡日期間長短及

申報還債與自領或小額領現之金額等三個解釋變數對被解釋變數存

在顯著性的影響，故在針對遺產稅申報未償債務扣除時，可先對具

這些顯著變數之案件做加強查核的工作，避免查核人員將時間耗盡

在較不具查核價值的案件上，以遏止逃漏並維護租稅公平。由本研

究實證結果可知，對於申報未償債務扣除案件中，其最有可能涉及

逃漏，應予優先查核者，其被補徵遺產稅之可能性最高。  

5.2 建議  

5.2.1 增加解釋變數，降低整體歸類錯誤   

以稅務查核為例，若是逃漏稅而誤歸類為誠實申報，則會造成

國家稅基的流失，但若實為誠實申報誤歸類為逃漏稅，則查核成本

增加，且排擠到查核其他案件之機會。而本研究認為在建立模式時，

可依逃漏稅事實加以區分，並納入實務查核相關因素，如被繼承人

身分、被繼承人本人或其直系親屬為企業負責人等類別變數，或考

慮跨越多個年度的研究，則可降低整體歸類錯誤率。  

5.2.2 增加研究樣本，使研究結果更客觀  

    本研究受限於客觀因素及研究時程，只能依中部六縣市的八十

四至八十七年度遺產總額核定 5,000 萬元以上列報有未償債務案件

計 116 件為研究樣本，如取樣期間能加長，或能取得其他各縣市之
遺產稅核定資料，甚或取得全國遺產稅案件核定資料進行研究分

析，模型之預測能力應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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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適度調整遺贈稅率    

    遺產稅制的存在，主要乃基於促進社會財富的重分配，避免財
富過度集中於少數人的公平面考量。而現行我國遺產稅率為累進稅

率，最高邊際稅率為 50%，當遺產淨額越大時，適用稅率越高，稅

負越重，因此，淨額越大，以債務扣除之節稅效果最大，遺產淨額

越大反而債務越大之相關性於焉產生。在納稅是一種互動的賽局

下，稅率過高時，納稅人會經由合法的節稅或非法的逃稅行為來調

整其稅負（例如本文研究的被繼承人以生前舉債未償還金額做為課

稅金額的減項），以致垂直公平的量能課稅原則無法達成，反而助

長水平的不公平性，因高度的累進稅率有降低資本與財富累積及使

經濟活動萎縮情形，據此推估，為使規避課稅而匯往國外資金回流，

調降遺產稅率可提高納稅誠實度及降低逃漏稅行為，有關當局可考

量適度降低遺產及贈與稅稅率，然調降遺產稅率對稅收流失的影響

層面，則值得留供後續討論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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